
檔 號：

保存年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
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部 書函

機關地址： 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陳盈璇
電語： (02)7736-6363 
電子信箱： yxchen@mail.moe.gov. tw 

受文者：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 月 29 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五）字第 114013688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原函、發布令影本丶修正規定、總說明及對照表（附件一 A09000000E_ 
l 140136882_senddoc2_Attachl.PDF 、附件二 A09000000E_l 140136882_senddoc2 
_ Attach2. pdf 丶附件三 A09000000E_ 114013 6882 _ senddoc2 _ Attach3. pdf 丶附件四
A09000000E _ 114013 6882 _ senddoc2 _ Attach4. pdf) 

主旨：檢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修

正之「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協調會報設置及實施要點」第4

點及相關附件，請查照。

說明：依保訓會114年 12 月 24 日公訓字第 11400218921號函辦

理，並檢附原函（含附件）影本l份。

正本：部屬機關（構）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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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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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
保存年限：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

地址： 116205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3號

承辦人：宋欣燕

電語： 02-82367123 

傳真： 02-82367129 

電子信箱： swal low@csptc.gov.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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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為提升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協調會報（以下簡稱本會報）運

作之彈性及效益，以應訓練進修協調需要，爰修正本要點

第4點規定，將本會報每年舉辦1至2次，修正為得依實際需

要召開之，並經本會會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民國 114年

12 月 24 日公訓字第 1140021892號及總處培字第 11400031422

號令修正發布，並自即日生效。茲檢送發布令影本、修正

規定、總說明及對照表各1份。

二、相關資料均刊登於本會綱玷 (ht tps: //www. csptc. gov. 

tw) 「培訓最新消息」及「法規及函釋」項下，各機關可

自行下載運用。

正本：中央及地方各主管機關
副本：；可,.,... .. ,`````````````````````````````````````` 

空磁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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襠號：

保存年隈：

公務人員保障暨堵訓委員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令

修正「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協調會報設置及實紇要點」第四

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協調會報設置及實施要點」第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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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銜公文機關 印信蓋用續頁表

發文日期： 1l土 12. 24 
發文字號：公訓字氦t 1140021682 謩；

總處培字第 1140003 l 422 號

修正「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協調會報設置及實旄要點」第四

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協調會報設置及實砲要點」第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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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協調會報設置及實施要點第四點

修正規定

四、本會報由人事總處與保訓會輪流擔任召集機關，並得依實際需要召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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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協調會報設置及實施要點第四

點修正總說明

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協調會報設置及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於

民國九十二年五月十三日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垮訓委員會與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分別以公訓字第 0 九二 000 三四四 0

號令及局考字第 0 九二 00 五三七七三號令會同發布施行，歷經四次修

正，最近一次於一百零六年十月十八日修正施行。

本次修正係為提升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協調會報運作之彈性及效益，

以應訓練進修協調需要，爰修正本要點第四點關於辦理期程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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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協調會報設置及實施要點第四

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四、本會報由人事總處與 四、本會報由人事總處與 為提升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協調

保訓會輪流擔任召集 保訓會輪流擔任召集 會報運作之彈性及效益，以應

機關，並得依實際需 機關，每年舉辦一至 訓練進修協調需要，爰將「每

要召開之。 二次，必要時，得召 年舉辦一至二次，必要時，得

開臨時會議。 召開臨時會議」修正為「並得

依實際需要召開之」。

第7頁，共7頁


